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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5� � �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公告编号：2013-026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办理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接到公

司控股股东中山中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汇集团

"

）

的通知

，

因融资需要

，

其将所持有的公司

A

股

94,419,8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13%

）

于

2013

年

5

月

20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手续

，

上述股份质

押给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山市分行

，

质押起始日期为

2013

年

5

月

20

日

，

质押期限自

登记公司核准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

截至本公告日

，

中汇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484,707,681

股

（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有

364,306,10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6.79%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有

120,401,58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46%

），

其中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

94,419,800

股

（

占公司总股

本的

12.13%

），

除此之外不存在股份冻结等其他情形

。

特此公告

。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555� � 证券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2013-020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

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网络投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

（

星期三

）

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进行

，

现场会议于同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苏州工

业园区苏州大道西

２２９

号苏州尼盛万丽酒店二楼大宴会厅召开

。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共有

９９

名

，

代表股份

１１

，

７５０

，

５４

，

４４８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８．７５％

，

其

中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１１

名

，

代表股份

１

，

０２７

，

１２５

，

８８９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５１．３６％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８８

名

，

代表股份

１４７

，

９２８

，

５５９

股

，

占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７．４０％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永敏先生主持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公司

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第一项议案

：

本次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

《

关于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加快发展公司主营业务

，

进一步改善公司债务结构

，

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具

体方案如下

：

（

一

）

发行规模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３０

亿元

（

含

３０

亿元

），

且不超过发

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净资产额的

４０％

，

可一期或分期发行

。

（

二

）

向股东配售的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不向公司原股东配售

。

（

三

）

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５

年

，

为单一期限品种

。

（

四

）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为固定利率

，

具体的债券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

式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发行情况共同协商确定

。

（

五

）

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

。

（

六

）

上市场所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

（

七

）

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综合考虑市场情况

等因素确定

，

并办理相关事宜

。

（

八

）

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有效

。

（

九

）

本次发行的授权事项

为有效完成本次发行公司债券事宜

，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框架与原则下

，

依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

证

券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

》

等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以及届时的市

场条件

，

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

，

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

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

：

１

、

就本次发行事宜向有关监管部门

、

机构办理审批

、

登记

、

备案

、

核准

、

同意等

手续

；

２

、

制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

，

修订

、

调整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

条款

，

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

、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

发行时机

（

包括是否

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等

）、

具体募集资金投向

、

担保方案

、

是否设置及如何设置回

售条款和赎回条款等条款

、

评级安排

、

具体申购办法

、

具体配售安排

、

具体偿债保

障

、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

债券上市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全部事宜

；

３

、

聘请中介机构

，

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申报事宜

，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

，

办

理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的上市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授权

、

签署

、

执行

、

修改

、

完成与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相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

、

合同

、

协议

、

合约

（

包括但不限

于募集说明书

、

保荐协议

、

承销协议

、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

上市协议

、

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等各种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

）

和根据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进行相关

的信息披露

；

４

、

为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选择债券受托管理人

，

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及

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

５

、

如监管部门对发行公司债券的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

，

除涉及

有关法律

、

法规及本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

，

根据监管部

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的调整

；

６

、

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有关的其他具体事项

；

７

、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

（

十

）

偿债保障措施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

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

，

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

１

、

不向公司股东分配利润

；

２

、

暂缓公司重大对外投资

、

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

３

、

调减或停发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

４

、

公司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

第二项议案

：

本次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

三

、

议案表决情况

本公司股东代表

、

监事代表

、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

、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

司负责本次股东大会的计票和监票工作

，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

下

：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弃权 反对

表决 结

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１．０１

发行规模

１１７４８００８４８ ９９．９７８４％ ２８００ ０．０００２ ％ ２５０８００ ０．０２１３％

通过

１．０２

向股东配售的安排

１１７４８００８４８ ９９．９７８４％ ２８００ ０．０００２ ％ ２５０８００ ０．０２１３％

通过

１．０３

债券期限

１１７４８００８４８ ９９．９７８４％ ２８００ ０．０００２ ％ ２５０８００ ０．０２１３％

通过

１．０４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１１７４８００８４８ ９９．９７８４％ ２８００ ０．０００２ ％ ２５０８００ ０．０２１３％

通过

１．０５

募集资金用途

１１７４８００８４８ ９９．９７８４％ ２８００ ０．０００２ ％ ２５０８００ ０．０２１３％

通过

１．０６

上市场所

１１７４８００８４８ ９９．９７８４％ ２８００ ０．０００２ ％ ２５０８００ ０．０２１３％

通过

１．０７

担保事项

１１７４８００８４８ ９９．９７８４％ ２８００ ０．０００２ ％ ２５０８００ ０．０２１３％

通过

１．０８

决议的有效期

１１７４８００８４８ ９９．９７８４％ ２８００ ０．０００２ ％ ２５０８００ ０．０２１３％

通过

１．０９

本次发行的授权事项

１１７４８００８４８ ９９．９７８４％ ２８００ ０．０００２ ％ ２５０８００ ０．０２１３％

通过

１．１０

偿债保障措施

１１７４８００８４８ ９９．９７８４％ ２８００ ０．０００２ ％ ２５０８００ ０．０２１３％

通过

普通决议事项

２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１１７４６０８０４９ ９９．９６２０％ １９８５９９ ０．０１６９％ ２４７８００ ０．０２１１ ％

通过

以上特别决议事项均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

表决通过

。

上述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尚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方可实施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钱大治律师

、

蒋文涵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

并出具了

《

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本次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

出席人员的资格及本次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二

）

经见证律师签署的

《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30日

证券代码：000777� � �证券名称：中核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5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重要提示

：

1.

本次会议没有增加

、

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2.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二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1.

召开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3

年

5

月

29

日

(

星期三

)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

2013

年

5

月

29

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8

日

15:00

至

2013

年

5

月

29

日

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苏州市珠江路

501

号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13

会议室

3.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4.

会议主持人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陈鉴平先生

5.

股权登记日

：

2013

年

5

月

21

日

（

星期二

）

6.

会议的出席情况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表共计

24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8333000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8.00 %

。

其中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表共计

11

人

，

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8276696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17.97 %

；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

13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56304

股

，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3 %

。

7.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

8.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三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

《

关于公司参与中核财

务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

审议情况如下

：

根据

《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

的相关规定

，

本

议案属于关联交易

，

参加本次会议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中国核工业集

团公司苏州阀门厂放弃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

参加本次会议并持有

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作为此次关联交易的关联自然人放弃在

此次会议上对此议案的投票权

。

同意票代表股份

81365

股

，

占出席会议未放弃投票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75.01％

；

反对票代表股份

27101

股

，

占出席会议未放弃投票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24.99％

；

弃权票代表股份

0

股

，

占出席会议未放弃投票权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表决结果

：

通过

。

该事项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4

月

13

日刊登于

《

证券时报

》

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的公司

《

关于参与中核财务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公告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1.

律师事务所名称

：

江苏致邦

（

苏州

）

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

：

周家德

、

焦婧

3.

结论性意见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

召集人

、

主持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

均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

。

特此公告

。

中核苏阀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002043� � � �股票简称:兔宝宝 公告编号:2013-027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７０

，

０１９

，

７８０

股为基数

，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

股

、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７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

派

０．２８５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４５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１５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７

日通过

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２３

德华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５７８

郑兴龙

３ ０１＊＊＊＊＊５９２

陆利华

４ ０１＊＊＊＊＊５８４

姚红霞

５ ０１＊＊＊＊＊３３８

徐 俊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临溪街

５８８

号

咨询联系人

：

徐俊

、

陆飞飞

咨询电话

：

０５７２－８４０５３２２

，

０５７２－８４０５６３５

传真电话

：

０５７２－８８２２２２５

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 5月 30日

证券代码：002299� � �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13-035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福安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概述

1

、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

于对外投资将公司生产规模扩大至年产

7.5

亿羽肉鸡战略规划的议案

》

,

根据该规划

,

为降低原料采购成本

,

公司拟在福建省东部的福安市投资建设规模为

5

万吨级泊位

1

座

,

采用水运的方式采购原料

。

2

、

按照公司原先计划

，

公司拟在福安市设立分公司并开展相关工作

。

根据公司与

相关部门沟通的结果

，

为便于码头审批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

公司拟在福安市设立

子公司

，

不再设立分公司

。

4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以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

《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福安子公司的议案

》。

根据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设立公司的分支机构事宜系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

，

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

批

。

3

、

此次设立子公司相关事宜不涉及关联交易

。

二

、

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

公司名称

：

福建圣农发展

（

福安

）

物流有限公司

（

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登记的名称为准

）

2

、

公司住所

：

福安市解放西路

52

号

（

最终以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准

）

3

、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4

、

法定代表人

：

傅光明

5

、

注册资本

：

10,000

万元人民币

6

、

经营范围

：

仓储服务

；

货物运输经营

；

货物站

（

场

）

经营

；

对外贸易

；

货物代购

、

代

销

。（

以上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为准

）

三

、

拟设立分支机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风险

1

、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设立福安子公司的目的是依托码头从事原料运输和货物运输

，

有利于公司

增加运输渠道

，

摆脱火车与汽车运输对公司原料采购数量和运输及时性所产生的制

约

，

有利于降低公司原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

，

提高公司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

，

符合公

司未来整体的战略布局

。

2

、

存在风险

设立子公司相关事宜将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

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风

险

。

四

、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299� � � �证券简称:圣农发展 公告编号:2013-036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傅光明先生召集

，

会

议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26

日以专人递送

、

传真

、

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

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

（

发出表决票九张

），

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九人

（

收回表决票九张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福建圣

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

《

关于对外投资

设立福安子公司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

9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5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

对外投资将公司生产规模扩大至年产

7.5

亿羽肉鸡战略规划的议案

》

,

根据该规划

,

为

降低原料采购成本

,

公司拟在福建省东部的福安市投资建设规模为

5

万吨级泊位

1

座

,

采用水运的方式采购原料

。

按照公司原先计划

，

公司拟在福安市设立分公司并开展相关工作

。

根据公司与相

关部门沟通的结果

，

为便于码头审批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

公司拟在福安市设立子

公司

，

不再设立分公司

。

特此公告

。

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002343� � � �股票简称:禾欣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2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

下

：

一

、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９８

，

１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３．５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

（

含税

；

扣税后

，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

、

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３．１５００００

元

；

持有非股改

、

非新股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

、

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３．３２５０００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ａ

；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

。）。

【

ａ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１

个月

（

含

１

个月

）

以内

，

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５２５０００

元

；

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

（

含

１

年

）

的

，

每

１０

股补

缴税款

０．１７５０００

元

；

持股超过

１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

二

、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

。

三

、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

四

、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

２

、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３９３

朱善忠

２ ００＊＊＊＊＊９１８

沈云平

３ ０１＊＊＊＊＊８２４

庞健

４ ０１＊＊＊＊＊８０３

丁德林

５ ００＊＊＊＊＊７５８

陈云标

６ ００＊＊＊＊＊３７９

叶又青

７ ０１＊＊＊＊＊３８７

顾建慧

８ ００＊＊＊＊＊７６２

刘晓东

９ ００＊＊＊＊＊８１９

孔中平

１０ ０１＊＊＊＊＊３０２

沈海良

１１ ０１＊＊＊＊＊１８１

何兴发

１２ ０１＊＊＊＊＊２２１

蔡信雄

１３ ０１＊＊＊＊＊１０５

李林

１４ ０１＊＊＊＊＊５８８

刘新明

１５ ０１＊＊＊＊＊９１１

褚文蕾

１６ ０１＊＊＊＊＊９２５

施良英

１７ ００＊＊＊＊＊７７１

任立鸣

１８ ０１＊＊＊＊＊４７１

徐晟娟

１９ ０１＊＊＊＊＊２７１

陈海英

２０ ００＊＊＊＊＊３４３

李志根

２１ ００＊＊＊＊＊８０３

吴培芳

２２ ００＊＊＊＊＊９２３

姚欣

２３ ０１＊＊＊＊＊０５１

吕志伟

２４ ０１＊＊＊＊＊３９９

翁连新

２５ ０１＊＊＊＊＊５６３

王苏嘉

２６ ００＊＊＊＊＊００２

陈宏

２７ ０１＊＊＊＊＊５１５

卜晓莺

２８ ０１＊＊＊＊＊７６０

陈鸿伟

２９ ０１＊＊＊＊＊６２１

柳伟军

３０ ００＊＊＊＊＊９０６

顾惠琴

３１ ０１＊＊＊＊＊１２７

陈一平

３２ ０１＊＊＊＊＊５１８

沈玉美

３３ ０１＊＊＊＊＊８００

黄小林

３４ ０１＊＊＊＊＊１４３

陆文刚

３５ ０１＊＊＊＊＊２８０

沈涛

３６ ０１＊＊＊＊＊５２０

姚勤华

３７ ０１＊＊＊＊＊５９１

吴荣珍

３８ ０１＊＊＊＊＊０３１

李德群

３９ ０１＊＊＊＊＊７０４

钱豪

４０ ０１＊＊＊＊＊３６４

叶费

４１ ０１＊＊＊＊＊６６９

鲁丽娟

４２ ０１＊＊＊＊＊７９２

卢惠新

４３ ００＊＊＊＊＊０６５

张国平

４４ ０１＊＊＊＊＊８８４

魏林云

４５ ０１＊＊＊＊＊７４７

张耀文

４６ ０１＊＊＊＊＊４９９

王国平

４７ ００＊＊＊＊＊９７７

应鹭

４８ ０１＊＊＊＊＊６８６

李筱夫

４９ ００＊＊＊＊＊３５９

马骠骑

５０ ０１＊＊＊＊＊９８８

陈建平

５１ ０１＊＊＊＊＊１７０

曹群

５２ ０１＊＊＊＊＊５０５

陈峰

５３ ００＊＊＊＊＊７８６

章建剑

５４ ０１＊＊＊＊＊０４３

林建军

５５ ００＊＊＊＊＊６３９

徐世维

５６ ０１＊＊＊＊＊７８３

顾国良

５７ ０１＊＊＊＊＊０２７

刘云

５８ ００＊＊＊＊＊９２５

高芸

５９ ０１＊＊＊＊＊６１６

王永红

６０ ０１＊＊＊＊＊９４４

陈飒

五

、

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浙江嘉兴经济开发区东方路

１５６８

号

咨询联系人

：

张颜慧

、

俞慧淑

咨询电话

：

０５７３－８２２２８１８８

、

８２２２８６９８

传真电话

：

０５７３－８２２２８６９６

六

、

备查文件

１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２

、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特此公告

。

浙江禾欣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53� � � � �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2013-026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

一

、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股东大会名称

：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

召集人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

、

会议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2013

年

5

月

29

日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时间

：

2013

年

5

月

28

日

-2013

年

5

月

29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

2013

年

5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3

年

5

月

28

日

15:00～2013

年

5

月

29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

4

、

会议地点

：

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122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5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

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6

、

股权登记日

：

2013

年

5

月

23

日

7

、

会议主持人

：

徐仁华董事长

8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

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17

名

，

代表股份

126,527,801

股

，

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2.7199%

。

2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

10

名

，

代表股份

123,338,799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51.3912%

；

3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

人

，

代表股份

3,189,002

股

，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288％

。

4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

（

代表

）

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苏州天立原料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6,293,221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和任海峰

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补郭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6,527,799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弃权

2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表决结果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

司慧

、

汪洋

3

、

结论性意见

：

天马精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

、

提案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关于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承义证字[2013]第 63号

致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

》

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苏州天马精细化学

品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马精化

"

或

"

公司

")

的委托

，

指派司慧

、

汪洋律师

(

以下简称

"

本

律师

")

就天马精化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出具法

律意见书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

、

召开的程序

经核查

，

本次股东大会是由天马精化第二届董事会召集

，

会议通知已提前十五日刊

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公告

的要求如期召开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

、

召开程序均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7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26,

527,801

股

，

其中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天马精化股东和授权代表共

10

名

，

所持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23,338,799

股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7

名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189,002

股

；

均为截至

2013

年

5

月

23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天马精化股东

。

天马精化董事

、

监事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

本律师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三

、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

《

关于收购苏州天立原料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

和

《

关于增补郭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上述提案由天马精化第二

届董事会提出

，

并提前十五日进行了公告

。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提案

。

本次股东大会的

提案人资格及提案提出的程序均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四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核查

，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

，

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进行了投票表

决

，

网络投票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

两名股东代表

、

一名监事和本律师对表

决票进行了清点和统计

，

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没有提出

异议

。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表决情况为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收购苏州天立原料药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关联股东苏州天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和任海峰对该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

表决结果

：

同意

6,293,221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增补郭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6,

527,799

股

，

约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2

股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获有效表决权通过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与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一致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

五

、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本律师认为

：

天马精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提案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鲍金桥

经办律师：司 慧

� � � � � � � �汪 洋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049� � �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2013--033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自有资金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5

月

15

日召开

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

关于

2013

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

同

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可用自有资金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

，

在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额度内循环滚动操作

，

并授权财务总监

、

总经理及董事长共同审批后实施

。

授权和投

资期限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

详情请见公司

2013

年

4

月

23

日

登载于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为

2013-020

的

《

关于

2013

年度开展金融

衍生品投资业务的公告

》）。

现将有关开展衍生品业务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衍生品投资的主要内容

为办理贸易项下对外付汇

/

收汇

，

公司控股子公司惠州市蓝微电子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惠州蓝微

"

）

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签署编

号为

（

2013

）

穗银

FWD

字第

048

号的

《

远期结售汇

/

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交易主协议

》。

在此协议下

，

惠州蓝微分别于

2013

年

5

月

28

日

、

2013

年

5

月

29

日办理了远期结汇

业务

，

产品种类均为出售远期外汇

，

2013

年

5

月

28

日办理的合约金额为美元

9,987,

384.13

元

，

汇率为

6,2285

，

交割日期

2014

年

5

月

27

日

；

2013

年

5

月

29

日办理的合约

金额为美元

5,605,164.56

元

，

汇率为

6.2349

，

交割日期为

2014

年

5

月

28

日

。

惠州蓝微

分别提供了美元

980

万元和美元

550

万元作为履约担保

，

不存在交易杠杆

；

清算交收

原则为到期交割

。

二

、

衍生品投资的必要性

公司控股子公司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会涉及大量的外币业务

，

包括大量的外币应

付账款

，

在人民币兑外币汇率浮动的背景下

，

为了获取低风险固定收益

，

公司拟利用

金融衍生品管理汇率及利率风险

，

以获取固定的低风险收益

，

用以对冲由于汇率变动

带来的汇兑损失

，

实现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

三

、

公司投资衍生品的准备情况

1

、

公司制定了

《

衍生品投资管理制度

》，

对公司进行衍生品投资的风险控制

、

审批

程序

、

后续管理和信息披露等进行明确规定

，

有效规范衍生品投资行为

，

控制衍生品

投资风险

。

2

、

公司财务部配备投资决策

、

业务操作

、

风险控制等专业人员从事衍生品投资业

务

，

拟定衍生品投资计划并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予以执行

。

3

、

公司财务部衍生品投资专业人员已充分理解衍生品投资的特点和潜在风险

，

严格执行衍生品投资的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制度

。

四

、

金融衍生品业务的风险分析

1

、

市场风险

：

公司目前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均为固定收益型衍生品业务

，

到期

收益基本确定

，

投资存续期内存在因标的利率

、

汇率等市场价格波动导致金融衍生品

价格变动

，

从而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但此部分损益属于浮动盈亏

，

不影响该类衍

生品投资最终收益

；

2

、

信用风险

：

公司进行的衍生品投资交易对手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

期业务往来的银行

，

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

；

3

、

流动性风险

：

公司目前开展的金融衍生品业务均为固定收益型衍生品业务

，

以

公司进口付汇业务为基础

，

实质未占用可用资金

，

流动性风险较小

；

4

、

操作风险

：

内部流程不完善

、

员工操作

、

系统等原因均可能导致公司在外汇资

金业务的过程中承担损失

。

五

、

风险管理措施

公司的衍生品投资管理制度已明确了外汇资金业务的职责分工与审批流程

，

建

立了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

，

通过加强业务流程

、

决策流程和交易流程的风险控制

，

有

效降低操作风险

。

六

、

衍生品公允价值分析

公司按照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条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第七章

"

公允价值确

定

"

进行确认计量

，

公允价值基本按照银行

、

路透系统等定价服务机构等提供或获得

的价格厘定

，

企业每月均进行公允价值计量与确认

。

七

、

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根据财政部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

企业会计准

则第

24

号

--

套期保值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

--

金融工具列报

》

相关规定及其指

南

，

对已开展的外汇资金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处理

，

反映资产负债表及损益表相关项

目

。

八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

2013

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事项

，

发表了如下意见

：

公

司为规避汇率风险所开展的外汇资金交易业务

，

是基于对未来外汇收支的合理估计

和目前外汇收支的实际需求

，

业务流程合法合规

，

基本上不存在市场风险和履约风

险

，

且对公司流动性无影响

。

公司已就开展外汇资金业务的行为建立了健全的组织机

构

、

业务操作流程

、

审批流程及

《

衍生品投资管理制度

》。

我们认为公司通过开展金融

衍生品业务进一步提升公司外汇风险管理能力

，

为外汇资产进行保值增持

。

通过上述

衍生品的投资业务

，

达到保值增值目的

，

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是可行的

，

风险是

可以控制的

。

我们同意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业务

。

九

、

备查文件

1

、

2012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

2

、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

3

、

本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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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司接到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书面通知

，

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至

５

月

２８

日减持我公司股份

２４６．０４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１．１３％

。

具体情况

如下

：

一

、

股东减持情况

１

、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股数

（

万

股

）

减持比例

（

％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６．９０ ２．０４ －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７．１２ ２４４ １．１３

其它方式

－ － － －

合 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

－ ２４６．０４ １．１３

２

、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３７１．２５ １０．９３ ２１２５．２１ ９．８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７１．２５ １０．９３ ２１２５．２１ ９．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

、

其他相关说明

１

、

本次减持未违反

《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

等有关规定

，

其

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二级市场竞价交易的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

本次减持未违反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业务规则的规定

。

３

、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其在

《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收购报告书

》

等文件中所

做出的承诺

，

减持人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４

、

本公司将继续关注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及其他股东股份变动情况

，

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三

、

备查文件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

特此公告

。

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